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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

司法公开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

重头戏。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建成司法

公开三大平台，分别是中国审判流

程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司法公开三大

平台的建成和上线，拆除精英治国

的屏障，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法院的

关系，有利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升司

法公信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对司法

改革有更多的认同感，让司法更有

公信力，中国司法公开并未止步于

三大平台的建设，人民法院在不断

探索司法公开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新司法公开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庭审公开

就是司法公开的一种新方式。

庭审公开的意义和作用
庭审公开是人民法院通过互

联网实时向社会公开案件审理全

过程的活动。与传统静止的、平面

的和间接的司法公开不同，庭审

公开因其实时、全面、开放、直观

的特点，成为司法公开最具普及

性的平台，庭审直播则称之为“第

四平台”。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

就为全国各地法院搭建起了便捷

的庭审直播平台，全国四级法院

均可通过该平台在网上直播案件

庭审，人民群众也可通过“直播回

顾”栏目或查询功能查看以往的

庭审公开体现了中国的司法自信。由于摆脱了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庭
审公开更直观、更立体和全方位，实现了“可视正义”，也使人民法院在
司法公开的全面性、超地域性和广泛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庭审公开触“网”倒逼“司法正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田  禾

庭审实况，可以说其是配合审判流

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

公开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公开举措。

2016年1月，“快播案”庭审在互联

网视频直播，累计100余万人在线

观看。2016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

法院宣布所有公开开庭案件的庭

审原则上均通过互联网直播，实现

了庭审直播常态化。2016年9月，

“中国庭审公开网”正式开通，其是

继中国审判流程公开网、中国裁判

文书公开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司法公

开第四大平台。至此，中国法院庭

审直播走向常态化、立体化，也标

志着中国法院司法公开进入新的

历史阶段。截至2016年11月11日，

全国共累计直播案件76574件，累

计访问563765人次。 

庭审是审判工作的核心环节，

庭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新形式在

督促法官严格遵照诉讼程序，规范

司法行为，改进司法作风，维护庭审

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官方网站、电子

显示屏、公告栏等向公众公开各法

庭的编号、具体位置以及旁听席位

数量等信息。依法公开进行的庭审

活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视、互联

网或其他公共媒体进行图文、音频、

视频直播或录播。对公众关注度较

▲

 2016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在北京透露，截至2016年10月16日，中国地
方各级法院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43.2万件，
点击观看量达11.3亿人次；最高法自2016年
7月1日起所有公开开庭的案件庭审活动都
通过互联网直播，截至10月16日共直播庭审
143次，点击观看量6.3亿人次。图为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
议时，周强在会上作关于深化司法公开、促
进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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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影响较大、法治宣传教育意

义较强的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庭审

直播。第四平台的建成并上线直播

公众关心的重大案件，保障了当事

人的诉讼权，也有效地保障了公民

的基本权利——知情权，同时还彰

显了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公正审理

案件的决心、勇气和信心，对增强司

法公信、取信于民意义重大。

庭审公开的特点
庭审公开在司法公开方面具

有突破性和先进性特点。第一，庭

审公开突破了传统法院旁听机制

的限制，任何人、任何地点均可观

看庭审情况。第二，庭审公开有助

于充分展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成

效，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

参与和监督司法，有助于法官提升

审判质效和司法能力，使法官在庭

审时更加审慎更加规范。第三，庭

审公开可以约束参与诉讼活动的

各方人员，特别是倒逼当事人言行

规范，减少当事人、旁听人员的“闹

庭”等不当行为。并且，人们还可以

通过回溯审判录像，保护司法人员

的正当合法权利。第四，庭审公开

的法治教育效果是传统的普法教

育不可比拟的。庭审公开生动、实

时、现场感强，可以让观看的人民

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力量、法治的权

威，让司法不再高冷，让公信深入

人心。第五，庭审公开体现了中国

的司法自信。由于摆脱了地域和空

间的限制，庭审公开更直观、更立

体和全方位，实现了“可视正义”，

也使人民法院在司法公开的全面

性、超地域性和广泛性方面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世界范围看，

一些国家在采用新技术实现庭审

直播方面，顾虑重重，步履蹒跚，陷

入困境，普遍面临着司法不公正的

质疑。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庭

审公开在促进司法公开方面的步

伐迈得更大、走得更快，充分体现

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

庭审公开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庭审直播在司法公开方面也

有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庭审直

播可能引发舆情。有关部门应为庭

审公开配套一些机制，把握舆情主

动权，传播正能量。一些热点案件

的庭审直播，民众对于法官表现、

庭审能力、当事人善恶等会有自己

的看法，可能会存在误解、偏见或

被误导的现象。对此，有必要在庭

审直播同时，邀请法学学者、律师、

检察官、陪审员、新闻记者等人员

在官方网站、报纸传媒、微博微信

等平台进行解读，引导公众用法治

思维思考案件，在法治路径上看待

案件，尽可能避免出现偏离主题的

现象。直播中涉及的证据材料、专

业术语等，可通过小窗或屏底字

幕、弹幕等形式加以说明，便于民

众了解案情，达到以案说法、以案

说理、普法宣传、提升司法公信力、

维护司法权威的目的。 第二，并不

是所有案件都适宜公开。一方面，

直播量大将会给网络平台造成巨

大压力。另一方面，民众对许多案

件也没有兴趣。一个案件的庭审直

播会持续较长时间，一般而言，在

互联网时代，时间是刚性资源，若

非必须或有兴趣，民众不会花大量

时间观看庭审直播。另外，考虑到

庭审直播会对当事人的生活和工

作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在选择

庭审直播案件时要有所区分。例

如，民事案件应以公开为例外，商

事案件应以不公开为例外，而从刑

事侦查的角度和维护社会公序良

俗的角度出发，刑事案件的公开更

应该慎重。因此，庭审直播的重点

应当是重大、有影响、公众关注度

高、对社会舆论有引导作用、有教

育意义的案件。 第三，庭审直播的

安全性问题也不可忽视。安全性分

为两个层面，一是法官要有一定的

掌控法庭能力和审理水平，二是后

台技术的支撑不能断链。首先，庭

审直播应以相当水平的庭审质量

为前提。如果法官、检察官表现水

平不够，则有自曝其短的风险，公

开反而会加剧民众对司法的质疑

或不信任。其次，庭审直播应确保

网络后台的监督控制功能，具备必

要的延时手段和应急措施，设置合

理期限的技术延时，以防止、克服

技术问题或人为事故。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群众参与

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

出的通知》，对庭审直播不无借鉴

意义。一旦法庭上出现带有侮辱、

污秽等言语或者涉及到国家或商

业机密、当事人隐私的情况，甚至

是法庭秩序失控等情况，网络后台

在视频信息传送时应有能力实现

及时发现、删除或其他技术处理。再

次，庭审直播应可回放、可回溯。在

直播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看到的

民众，有机会事后看回播。这就要求

做到系统和数据双安全，避免直播、

回播时被侵入播放其他内容，确保

数据存储安全，避免数据丢失、破

坏。最后，也应注意其他安全问题。

比如，证人不允许旁听庭审。直播应

考虑设置隔离墙，避免其通过手机、

电脑观看庭审直播，或通过他人手

机、终端获取案件信息。第四，庭审

直播应便于公众观看，以提升直播

效果。适应庭审播放的需求，应开发

专门的APP。既要避免庭审直播无人

问津，缺乏“围观” “有播、无放”的

现象，也要避免民众观看直播，系统

拥挤崩盘，或软件不够人性化，难度

重重的现象。在回溯庭审直播案件

时，应提供案件查询、预告、回放等

功能，通过案卷号、当事人姓名、案

由等要素，方便公众检索庭审录像

或其他图文资料。


